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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高壓以下用戶用電設備設計資料審查作業標準 
中華民國 110年 05月 01日發布(配電處主辦) 

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9日修訂(配電處主辦) 
                      

一、 圖審作業流程圖 

 

 

 

 

 

 

 

 

 

 

 

 

 

 

 

 

   

 

 

 

 

 

 

 

 

 

 

 

 

 
電機技師或電器
承裝業送審資料 

(註1) 
 

受理送審設計資料 

圖面及相關資料蓋 

審訖章 

否 

是 

審查結果 
是否合格 

聯絡設計之電機技
師或電器承裝業，
請依表 1「設計資料
更正要點項目說
明」進行改正(註2) 

通知技師(或電器承

裝業)領回設計資料 

註 1.受理不限親自掛件方式，亦可採郵寄掛件受理。 

2.須改正事項可採以電話、書面或 e-mail之方式聯絡設計者修正，

並於確認修正完成後再抽換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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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審作業標準   

(一) 設計資料受理階段: 

1.請電機技師(或電器承裝業)依附表 2 所列清單檢送圖審時所需之「圖面

及設計計算資料(以下簡稱設計資料)」整理成冊送本公司。 

2.請電機技師(或電器承裝業)依附表 3 之「送審設計資料自主檢查表」填

妥後併置於上述之設計資料。 

3. 本公司圖審人員依下列審查重點初步審查後，將案件登錄於「圖面審查

處理紀錄簿」。 

項      目 所  需  資  料 
審  查  重  點 

（設  計  標  準） 
注 意 事 項 

設計資料受理 一、業主委託書。 

二、建造執照。 

三、設計者(含監造者)提供

相關執照及證明: 

(一)電機技師辦理之案件： 

1. 電機技師執業執照、電

機技師公會會員證明。 

2. 電機技師公會審驗紀錄

單。 

(二)電器承裝業辦理之案

件： 

1. 電器承裝業登記執照。 

2. 台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

業公會會員證明單印鑑

卡、越區印鑑卡及會員

證書。 

四、送審設計資料自主檢查

表。 

五、設計圖:內容須包括項目

如下： 

(一) 工程概要 

(二) 圖號目錄清單。 

(三) 用電場所位置圖(包括

責任分界點之確實位

置)及圖例說明。 

(四) 單線系統圖：  

1. 受電電壓及受電方式。 

2. 變壓器、斷路器、其他

各種開關、電容器、避

雷器及變比器等高壓以

上用電設備之主要規格

一、 委託書內容需同時含有

業主委託設計及監造兩

部分。 

二、 建造執照提供影本即可，

惟每頁須加蓋起造人或

設計人或電機技師或發

照縣市政府或發照相關

管理局之印章。 

三、  

(一)依電業法第 59條及 61條

規定辦理。 

(二)有越區之電器承裝業，方

須提供越區印鑑卡。 

 

 

 

四、 送審設計資料自主檢查

表是否填報完成。 

五、 設計圖: 

(一)工程概要說明項目是否

齊全，說明是否清楚。 

(二)設計圖面及資料是否有

簽證或蓋章。 

(三)是否需設置配電場所：如

須設置配電場所之案件，

是否檢附配電場所審查

資料，若未檢附者可請電

機技師向規劃課(或設計

課)申請，同步審查。 

 

 

檢視送審資

料及圖面是

否齊全，如有

不全者，請設

計技師(電器

承裝業)儘速

補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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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所  需  資  料 
審  查  重  點 

（設  計  標  準） 
注 意 事 項 

及連接方式， 

3. 計器、電驛及附屬設備

之特性規格及接線方

式。 

4. 各回路註明負載名稱、

容量、各相電流分配及

導線之種類、線徑、長

度、配管種類及管徑（或

註明於負載表）。 

5. 電子式或數位式電驛之

工作電源供應方式。 

(五) 接地系統圖：包括接地

方式、接地導線、接地

電阻等及接地設備應有

之規格。 

(六) 有關變、配電設備 (包

括計量用 MOF、斷路器、

變壓器、避雷器、電纜

設施、匯流排、線槽、

責任分界點至低壓主開

關箱之配置等)施工說

明圖及用電設備配置

圖。 

(七) 高樓幹線昇位圖(5 樓

以下者可免附)－應註

明幹線種類、線徑、長

度、管路種類大小及各

種配電箱之關係位置

圖。 

(八) 配電場所施工圖（依「用

戶配電場所設置及管理

辦法」規定辦理），無需

提供配電場所者免附。 

六、設計計算及相關資料:須

包括項目如下： 

(一) 目錄清單。 

(二) 工程概要(註明供電電

壓，主要生產產品或用

途，既設、新增設之設

備容量及契約容量，預

定 10年後負載、最大單

具電動機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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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所  需  資  料 
審  查  重  點 

（設  計  標  準） 
注 意 事 項 

(三) 用電處所概要說明：註

明處所別(如一般場所、

易暴性危險處所、易燃

性塵埃等特殊場所等)

及採用導線管、導線種

類及用電器具、開關型

式或其他設備施工概

要。 

(四) 故障電流計算及保護設

備啟斷容量檢討。 

(五) 電壓降計算及檢討。 

(六)  接地電阻值之計算與檢

討。 

(七) 保護電驛設定計算、保

護協調曲線圖及保護電

驛說明書。 

受理完成 初步審查相關資料通過後，將

案件登錄於圖面審查處理紀

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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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線圖面審查階段: 

項      目 所  需  資  料 
審  查  重  點 

（設  計  標  準） 
注 意 事 項 

一、設戶 
建造執照影本。 

 

一、依營業規章規定辦理。 

二、以不超過建造執照所註明

戶數為原則(不含公設)。 

三、若有超過建造執照之戶數

時，可影送(檢附)相關資

料送請營業部門提供意

見。 

若設戶數比

建造執照較

多時，向設

計者宣導可

提前本公司

營業部門函

詢有關設戶

問題。 

二、電源線引

接、變電

站裝置及

高壓設備

審查 

一、高壓用戶: 

(一)用電場所位置圖、自備

變電室配置圖。 

(二)變電站平面、斷面配置

圖。 

(三)變電站電氣、電纜及管

線配置圖。 

(四)變電站接地配置圖。 

(五)故障電流計算。 

(六)迴路斷路器與聯絡斷路

器互鎖方式圖說。 

(七)單線系統圖(詳如本階

段「項目三」) 

二、低壓用戶: 

(一)用電場所位置圖。 

(二)故障電流計算。 

(三)迴路斷路器與聯絡斷

路器互鎖方式圖說。 

(四)單線系統圖(詳如本

階段「項目三」。 

 

一、 高壓用戶: 

(一)用電場所配置圖：應依比
例詳細標示變電站範圍、
位置，以及責任分界點或
管路銜接處位置。 

(二)變電站平面、斷面配置
圖：平面、斷面須詳細標
示尺寸，並請繪出責任分
界點台電與用戶雙方之
界線。 

(三) 
1. 變電站電氣、電纜及管線

配置圖：平面及立面須詳
細標示尺寸。 

2. 自備變電站之工作空間
及電力設備間之安全距
離。 

3. 導體之間隔與帶電部份
應保持之距地面高度應
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設計標準辦理。 

(四)變電站接地配置圖：接地
網路、接地銅棒、接地線
均須標示清楚。 

(五)故障電流計算是否合理。 
(六)一路經常、一路備用供

電，用聯絡斷路器連接

者，供電迴路斷路器與聯
絡 斷 路 器 應 採 互 鎖
(Interlock)。 

二、 低壓用戶:參考上述高壓

用戶之相關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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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所  需  資  料 
審  查  重  點 

（設  計  標  準） 
注 意 事 項 

三、單線系統圖

審查 

單線系統圖應註明下列細項： 

一、受電電壓及受電方式。 

二、變壓器、斷路器、其他各

種開關、電容器、避雷器

及變比器等高壓用電設

備及發電機、電動機之主

要規格及連接方式： 

(一) 變壓器：額定容量、變

壓比。 

(二) 斷路器：額定電壓、額

定電流、啟斷電流或啟

斷容量值。 

(三) CT之準確等級、額定負

擔及可選用匝比。 

(四) 保護電驛型式。 

三、 各回路請註明負載名稱、

容量、相別及導線之種

類、線徑、長度、配管種

類及管徑(導線長度、配

管種類及管徑亦可註明

於負載表）。 

四、 電子式或數位式電驛之

工作電源供應方式。 

一、受電電壓及受電方式: 

(一)依營業規章規定辦理。 

(二)責任分界點及進屋線之

引接是否適當。 

二、 

(一)變壓器：額定容量、變壓

比、百分阻抗、無載分接

頭位置。 

(二)斷路器額定電壓、額定電

流、啟斷電流或啟斷容量

值。 

 

 

 

 

 

 

 

 

 

 

 

 

 

四、既設高壓

用電設備

查對 

單線系統圖 既設設備之規格與區營業處留

存本公司檢驗登錄在案之用電

設備相符。 

新設用戶此

項目免查對 

五、保護電驛

與標置審

查 

一、單線系統圖。 

二、故障電流計算。 

三、保護電驛標置設計計算資

料。 

四、保護電驛標置一覽表（CT

之準確等級、額定負擔及

匝比、保護電驛廠牌、型

式、可標置範圍、標置值

及曲線別，In 若為 1A 者

應予註明）。 

五、保護協調曲線圖(含變壓

器激磁突入電流值、破壞

曲線)。 

六、保護電驛完整說明書(含

特性曲線)。 

 

一、高壓主保護設備與本公司

責任分界點保護設備動作

時間之間隔是否符合「高

壓用戶責任分界點保護協

調設定原則」。 

二、電子式或數位式電驛之工

作電源（依業務處 92.4.3 

D 業字第 09204060641 號

函辦理）： 

(一) 電子式或數位式電驛之工

作電源以直流電源供應為

主，倘未採直流電源供應，

而採比壓器二次側電源供

應時應輔以電容跳脫裝置

（CTD）或輔以電容跳脫裝

置 再 併 接 不 斷 電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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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所  需  資  料 
審  查  重  點 

（設  計  標  準） 
注 意 事 項 

 

 

 

 

 

 

（UPS），請於單線系統圖

上註明電驛工作電源供應

方式，不得僅接用比壓器

二次側電源。 

(二) 斷路器之跳脫線圈工作電

源採比壓器二次側電源供

應時應輔以電容跳脫裝

置。 

(三) 供電子式或數位式電驛使

用之電容跳脫裝置，不得

再供斷路器或其他設備使

用。 

三、比流器：  

(一) 為避免線路故障時，引起

保護電驛用 CT 電流超過

其額定 20 倍，導致 CT 飽

和而使保護電驛遲緩動

作 ， 請 依 ANSI/ IEEE 

C57.13 標準設計選用保

護電驛用 CT。 

(二) CT 之準確等級檢討除

了”對稱故障電流”外，

還需考慮”非對稱故障電

流”以符實際；如最大故

障電流超過 CT 額定電流

20倍時，應依實際負擔值

檢討準確等級是否在規格

範圍(如 10%)內（依業務

處 88.10.4 業配供發字第

8807-0854號函辦理）。 

(三) 保護電驛用之 CT，請採用

多匝比 CT，二次側請採用

5A(若為 1A 者應予註明)

額定。 

六、高壓變壓

器保護設

備審查 

一、單線系統圖。 

二、故障電流計算。 

三、保護電驛標置設計計算

資料。 

四、保護電驛標置一覽表（含

斷路器編號、CT之準確等

級、額定負擔及匝比、保

護電驛廠牌、型式、可標

高壓以下變壓器之保護依「用

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設計標

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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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所  需  資  料 
審  查  重  點 

（設  計  標  準） 
注 意 事 項 

置範圍及標置值，In若為

1A者應予註明）。 

五、保護協調曲線圖(含變壓

器激磁突入電流值、破壞

曲線)。 

六、保護電驛完整說明書(含

特性曲線)。 

七、計量電表

裝置審查 

一、單線系統圖。 

二、電表裝置位置圖。 

三、電表箱體尺寸圖。 

一、計費電表裝置及位置是

否符合法規規定及本公

司電表裝置位置原則。 

二、使用中央空氣調節系統

之能源用戶，是否依「中

央空氣調節系統電表及

線路裝置規則」規定辦

理，其屬非生產性質且冷

凍主機容量合計超過 100

馬力以上者(依「能源供

應事業及能源用戶達應

辦理能源管理法規定事

項之能源供應數量、使用

數量基準及應儲存之安

全存量」之規定)，應裝置

空調電表。 

 

 

八、 自備緊急電

源與電源間

之連絡開關

裝置 

單線系統圖 自備緊急電源與本公司電

源連絡開關之裝置是否適

當。 

 

 

九、電壓降審

查 

電壓降計算資料 一、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第九條設計標準及

「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

法」辦理。 

二、供應電燈、電力、電熱或

該等混合負載之低壓幹

線，其電壓降不得超過標

稱電壓百分之三。 

檢討至低壓

幹線之主開

關盤。 

十、接地系統

審查 

一、單線系統圖。 

二、接地系統平面配置圖。 

三、接地系統計算資料。 

 

一、 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

規則」第一章第八節設

計標準辦理。 

二、 單線系統圖應包括接地

方式、接地導線、接地電

阻等及接地設備應有之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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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所  需  資  料 
審  查  重  點 

（設  計  標  準） 
注 意 事 項 

十一、 避雷器

審查 

單線系統圖 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第七章第七節設計標準

辦理。 

一、11.4kV 用戶責任分界點

避雷器應採用額定電壓

9kV。 

二、22.8kV 用戶責任分界點

避雷器應採用額定電壓

18kV。 

 

十二、 陳核及

蓋審核訖

章 

 一、 擬具函文及設計資料審

查結果、更正要點等陳

核。 

二、 設計圖面及相關資料蓋

審核訖章。 

 

十三、 寄送設

計資料及

函文 

 一、 審訖之設計圖面及資料

由技師(或電器承裝業

者)領回或連同函文正本

寄還技師(或電器承裝業

者)、函文副本寄送用戶。 

二、 技師(或電器承裝業者)

委由他人領回設計圖面

及資料須由技師(或電器

承裝業者)出具書面委託

書。 

 

 

備註: 

1. 本作業標準係使用於「事先將設計資料送經本公司審查訖後興工」之範圍，如

屬「低壓供電單獨設戶者，得以簡易圖面（含用電場所位置圖、單線系統圖、

用電設備配置圖等，並註明用戶名稱、用電地址）辦理報竣工圖審，免設計計

算資料」部分，則不適用。 

2. 圖審有效期: 

(1) 一般低壓供電用戶 2年。 

(2) 契約容量低於 2000kW高壓供電用戶 3年。 

(3) 契約容量 2000kW以上高壓供電用戶 4年(以用戶用電設備向本公司報竣工時

為準)。 

(4) 建築期限超過前列有效期限之新建築以建造執照規定之竣工期限往後加計 1

年為其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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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資料更正要點項目說明 

圖 號 項  目 更  正  要  點  說  明 更正原因 
送 電 時  
核對結果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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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電機技師(或電器承裝業)送圖審時所需之 

圖面及設計計算資料清單 

項 目 
所   需   圖   面   及  

設   計   計   算   資   料  

適用

高壓  

適用

低壓  

一、設計者相關證

明文件 

一、業主委託書。 

二、電機技師辦理之案件: 

(一) 電機技師執業執照及電機技師公會會員證明。 

(二) 電機技師公會審驗紀錄單。 

三、電器承裝業辦理之案件: 

(一) 電器承裝業登記執照。 

(二) 台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明單印鑑

卡、越區印鑑卡及會員證書。 

  

二、設計資料自主

檢查表 

提供已填妥之「設計資料自主檢查表」。 
  

三、計算資料    

(一)計算資料目錄

清單 

 
  

(二)工程概要 註明供電電壓、主要生產產品或用途、增設或變更之主要

用電設備、新增設、既設之設備容量及契約容量、最大單

具電動機容量、預定 10年後負荷。 

  

(三)用電處所概要

說明 

註明處所別 (如易爆性危險處所、易燃性塵埃處所等)及

所採用導線管、導線種類及用電器具、開關箱型式 (如普

通型、防爆型等)或其他設備施工概要。 

  

(四)故障電流計算 一、 短路容量 11.4kV以 250MVA、22.8kV以 500MVA基準

計算各盤之故障電流值。 

二、 依計算所得之故障電流值決定保護設備應具有之啟

斷容量。 

    

(五)電壓降計算與

檢討 

 

至低壓幹線主開關箱電壓降之計算與檢討。 

  

(六)保護電驛與標

置 

一、 故障電流計算書。 

二、 保護電驛標置設定計算書。 

三、 保護協調曲線圖(含變壓器激磁突入電流值、破壞曲

線)。 

四、 保護電驛完整說明書(含特性曲線)。 

五、 系統單線圖含： 

（一） 變壓器：額定容量、變壓比、百分阻抗、無載分

接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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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所   需   圖   面   及  

設   計   計   算   資   料  

適用

高壓  

適用

低壓  

（二） 斷路器:額定電壓、額定電流、啟斷電流或啟斷容

量值。 

（三） CT之準確等級、額定負擔及可選用匝比。 

（四） 保護電驛廠牌、型式及其跳脫之斷路器。 

六、  責任分界點 ： 

（一） 為避免線路故障時，引起保護電驛用 CT 電流超

過其額定 20倍，導致 CT飽和而使保護電驛遲緩

動作，請依 ANSI/ IEEE C57.13標準設計選用保

護電驛用 CT。 

（二） CT之準確等級檢討除了”對稱故障電流”外，還

需考慮”非對稱故障電流”以符實際；如最大故

障電流超過 CT額定電流 20倍時，應依實際負擔

值檢討準確等級是否在規格範圍(如 10%)內（依

業務處 88.10.4業配供發字第 8807-0854號函辦

理）。 

（三） 保護電驛用之 CT 額定：採用多匝比 CT，二次側

採用 5A(若採 1A者應予註明)額定。 

（四） 過電流電驛(51/51N)。 

（五） 過電壓、低電壓電驛(59、27)。 

（六） 電子式或數位式保護電驛採用直流電源作為工

作電源。 

(七)接地系統設

計 

一、 接地方式、接地導線、接地電阻等及接地設備應有

之規格，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一章第八

節設計標準辦理檢討及計算。 

二、 接地系統平面配置圖。 

  

四、設計圖面    

(一)設計圖面目錄

清單 

 
  

(二)圖例    

(三)單線系統圖 一、 受電方式及受電電壓。 

二、 變壓器、斷路器、各種開關、電容器、避雷器及變比

器等高壓用電設備之主要規格及連接方式。 

三、 電驛及附屬設備之特性規格、接線方式及工作電源

之供應方式。 

四、 匯流排之主要規格、導線之種類、線徑、長度、配管

種類及管徑(導線長度、配管種類及管徑亦可註明於

負載表），引接負載之分路註明負載名稱、容量、相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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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所   需   圖   面   及  

設   計   計   算   資   料  

適用

高壓  

適用

低壓  

五、 詳細標示既設及增設或變更之設備。 

六、 電子式或數位式電驛之工作電源供應方式。 

(四)變電站裝置及

高壓設備 

 

一、包括計費用 MOF、斷路器、變壓器、避雷器、電纜設

施、匯流排、線槽、責任分界點至低壓主開關箱之配

置等。 

二、電源線引接配置圖： 

（一） 用電場所配置圖：應依比例詳細標示變電站範圍、

位置，以及 11.4kV 或 22.8kV 配電線路引入處、

責任分界點或管路銜接處位置。 

（二） 變電站平面、斷面配置圖：平面、斷面須詳細標示

尺寸。 

（三） 變電站電氣、電纜及管線配置圖：平面及立面須詳

細標示尺寸，若電源係以電纜引入變電站，管路銜

接點、電纜溝、管路、涵洞及過牆管須標示清楚。 

（四） 變電站接地配置圖：接地網路、接地銅棒、主接地

線、分歧地線及安裝連接方式均須標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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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送審設計資料自主檢查表 

    設計技師(或電器承裝業)：（簽名、蓋章） 

 

 

項次 項目 檢 查 項 目 細 項 自 主 檢 查 情 形 
重點審查項目

“註” 

1 文件

資料 

⚫ 檢附業主委託書（含設計及監造） □有   □否  

⚫ 檢附建造執照影本 

 

□有   □否 

□不需要 
 

⚫ 檢附有效期限內電機技師執業執照影本 

 

□有   □否 

□不需要 
 

⚫ 檢附電機技師公會會員證明 

 

□有   □否 

□不需要 
 

⚫ 檢附電機技師公會審驗紀錄單 

 

□有   □否 

□不需要 
 

⚫ 檢附用電計畫核供函  

  

□有   □否 

□不需要 
 

⚫ 設計資料由電機技師簽名並蓋執業圖記 

  

□是   □否 

□不需要 
 

⚫ 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用戶，由該政府機關

或公營事業機構內電機技師設計及監造 

◼ 檢附電機技師證書 

◼ 檢附機關證明文件 

□是   □否(下列免填) 

 

□是   □否 

□是   □否 

 

⚫ 檢附有效期限內電器承裝業登記執照 

 

□有   □否 

□不需要 
 

⚫ 檢附台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

證明單印鑑卡、越區印鑑卡及會員證書 

□有   □否 

□不需要 
 

2 目錄 ⚫ 檢附計算資料目錄 

⚫ 檢附設計圖目錄  

□是   □否 

□是   □否 
 

3 電源

線引

接 

⚫ 檢附用電場所位置圖 

⚫ 自備變電室配置圖 

⚫ 標示比例或詳細尺寸  

⚫ 檢附平面及斷面配置圖  

□是   □否 

□是   □否 

□不需要（本項免填） 

□是   □否   

 

4 單線

系統

圖 

⚫ 檢附圖例說明  □是   □否  

⚫ 註明受電電壓及供電方式 □是   □否  

⚫ 高壓變壓器標示 

◼ 額定容量  

◼ 變壓比  

◼ 百分阻抗 

□無此設備(下列免填)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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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檢 查 項 目 細 項 自 主 檢 查 情 形 
重點審查項目

“註” 

⚫ 併聯發電機有下列標示：  

◼ 額定容量  

◼ 額定電壓 

◼ 功率因數  

□無此設備(下列免填)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 高壓電動機標示 

◼ 額定容量  

◼ 額定電壓 

□無此設備(下列免填) 

   □是   □否  

   □是   □否  

 

⚫ 各迴路導線安培容量足夠 □是   □否   

⚫ 高壓斷路器標示 

◼ 額定電壓 

◼ 額定電流 

◼ 啟斷電流或啟斷容量值 

□無此設備(下列免填)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 高壓各斷路器檢討： 

◼ 額定電壓、額定電流值與線路配合 

◼ 啟斷電流或啟斷容量值符合故障電

流計算檢討結果 

□無此設備(下列免填) 

□是   □否  

□是   □否  

 

 

⚫ 保護電驛用 CT標示 

◼ 準確等級  

◼ 額定負擔 

◼ 可選用匝比 

□無此設備(下列免填)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 保護電驛標示 

◼ 代號、跳脫之斷路器編號 

◼ 裝置與電驛標置計算書及標置一覽

表相符 

□無此設備(下列免填) 

□是   □否  

□是   □否  

 

 

⚫ 回路標示 

◼ 註明負載名稱 

◼ 容量 

◼ 相別及導線之種類 

◼ 線徑 

◼ 長度 

◼ 配管種類及管徑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註明於負載表） 

□是 □否（註明於負載表） 

□是 □否（註明於負載表） 

 

⚫ 詳細標示既設及增設或變更之設備 □是   □否  

⚫ 註明電子式或數位式電驛之工作電源供

應方式  

□無此設備(本項免填) 

□是   □否 
 

⚫ 屬預留未來回路加註非本次審查範圍 □是   □否  

5 既設

高壓

用電

設備

查對 

⚫ 既設設備之規格與區營業處留存本公司

檢驗登錄在案之用電設備相符  

□無此設備(以下免填) 

□是   □否 
 

⚫ 圖面上之既設設備標示清楚  

◼ 既設高壓設備更換後須重新檢討保

護協調 

□是   □否 

□是  □否 

 
 

6 保護

電驛

 

⚫ 檢附保護電驛標置計算資料  

□無此項目(以下免填)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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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檢 查 項 目 細 項 自 主 檢 查 情 形 
重點審查項目

“註” 

與標

置 

⚫ 檢附保護協調曲線圖  □是   □否 

⚫ 檢附保護協調曲線圖標示 

◼ 變壓器激磁突入電流值 

◼ 破壞曲線 

 

□是   □否 

□是   □否 

 

⚫ 檢附保護電驛說明書 

◼ 檢附保護電驛完整說明書 

◼ 說明書含特性曲線 

 

□是   □否 

□是   □否 

 

⚫ 高壓主保護設備與本公司責任分界點保

護設備動作時間之間隔是否符合「高壓用

戶責任分界點保護協調設定原則」 

□是   □否 

 

 

 

⚫ 最大故障電流超過 CT 二次側額定電流 20

倍  

◼ 依實際負擔值檢討準確度在規格範

圍(±10%)內 

□是 □否(下列免填) 

 

     □是   □否 

 

 

⚫ 保護電驛用之 CT，採用多匝比 CT 

◼ 二次側採用 5A額定 

◼ 二次側採用 1A額定並註明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 保護電驛用之 PT接自匯流排  □是   □否  

⚫ 電子式或數位式電驛之工作電源以直流

電源供應並註明於單線圖上 

□是   □否 

 
 

7 昇位

圖 

⚫ 檢附高樓幹線昇位圖 □是   □否 

□免附（5層樓以下） 
 

8 變電

室裝

置及

高壓

設備 

 □無此設備(以下免填)  

⚫ 檢附自備變電室之平面配置圖及側視圖     □是   □否  

⚫ 檢附責任分界點至低壓主開關箱之變、配

電設備配置圖 

    □是   □否 
 

⚫ 標示比例或詳細尺寸      □是   □否  

⚫ 自備變電室設備前之工作空間符合「用戶

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規定  

    □是   □否 

 
 

⚫ 工作空間上方未加掩護之帶電部份距地

面高度符合「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規

定 

    □是   □否 

  

⚫ 裸導體間及裸導體與鄰近大地間之間隔

符合「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規定  

    □是   □否 

 
 

⚫ 為新設用戶      □是   □否   

⚫ 為既設用戶汰換、增設主幹線之斷路器、

變壓器等設備 

    □是   □否 

 
 

9 自備

緊急

電源 

⚫ 裝置自備緊急電源者，依「用戶用電設備

裝置規則」規定裝設雙投兩路用之開關設

備或採用開關間有電氣的與機械上的互

鎖裝置，使該戶於使用自備電源時能同時

啟斷原由電業供應之電源  

□無此設備(以下免填)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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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檢 查 項 目 細 項 自 主 檢 查 情 形 
重點審查項目

“註” 

10 故障

電流

計算 

⚫ 短路容量 11.4kV 以 250MVA、22.8kV 以

500MVA基準計算各盤之故障電流值：  

□是    □否 

 
 

⚫ 高壓斷路器，X/R超過 17時，考慮直流成

分效應，以對稱短路電流乘以乘數因數，

以核對斷路器之額定對稱啟斷電流  

□無此設備(本項免填) 

  □是    □否 

 

 

⚫ 低壓斷路器，X/R 超過 6.6 時，考慮直流

成分效應，以對稱短路電流乘以乘數因

數，以核對斷路器之額定對稱啟斷電流 

□是    □否 

 

 

 

⚫ 單線系統圖之斷路器額定啟斷電流與故

障電流計算結果相符  

□是    □否 
 

11 電壓

變動

計算

及檢

討改

善 

⚫ 單具高壓電動機容量 

以 3kV供電、超過 200馬力 

以 11kV供電、超過 400馬力 

以 22kV供電、超過 600馬力 

⚫ 高壓電動機之起動電流符合「用戶用電設

備裝置規則」第 430條規定 

□無此設備(以下免填) 

 □是  □否(本項免填) 

 □是  □否(本項免填) 

 □是  □否(本項免填) 

 □是  □否 

 

 

12 計量

電表

裝置 

⚫ 為使用中央空氣調節系統之能源用戶，屬非生產性

質且冷凍主機容量超過100馬力者  

◼ 依「中央空氣調節系統電表及線路裝置

規則」規定裝置空調電表 

□是    □否 

 

□是    □否 

 

 

⚫ 繪製電表裝置位置  

⚫ 電表裝置符合「台電公司電表裝置位置原則」  

□是    □否 

□是    □否 
 

13 接地

系統

設計 

⚫ 檢附接地系統平面配置圖  □是    □否  

⚫ 檢附接地系統計算資料 □是    □否  

⚫ 單線系統圖包括接地方式、接地導線、接

地電阻等及接地設備應有之規格 

◼ 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一章第

八節設計標準辦理 

□是    □否 

 

   □是   □否 
 

14 避雷

器 

 

⚫ 11.4kV 用戶責任分界點避雷器採用額定

電壓 9kV 

⚫ 22.8kV 用戶責任分界點避雷器採用額定

電壓 18kV  

□無此設備(以下免填) 

  □是   □否 

 

  □是   □否 

 

 

15 電壓

降計

算 

⚫ 低壓分路之電壓降均不超過標稱電壓百

分之三 

□是     □否 

 
 

⚫ 幹線之電壓降均不超過標稱電壓百分之三 

◼ 幹線及分路兩者合計不超過百分之五  

□是     □否 

  □是     □否  

註:重點審查項目係依能源局頒布之「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規定之項目。 


